
摘要
在本文中，我們研究了針對淡水老街發生火災事故的量身定制的消防方法。該研究是通過實地調查和分析疏散演練、實施救援、交通環境和潛在危險因
素來實現的。對於淡水老街發生火災事故的應對策略，包括人力資源、消防車、高效部署等，我們也諮詢了多位資深消防員的實踐經驗和意見。所提出
的方法在現場運行成功，可以與現有方案相結合，以改進未來的消防救援行動。研究結果也適用於性質相近的場合，可作為應對火災事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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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前言

淡水區幅員廣闊，其中淡水區以學府路、水源街二段為界，往北延伸至真理大學一帶，
與淡金路一、二段之間為淡水舊市區，淡水區人口約有18.5萬人，主要分佈在此區域內，
而其中大多是老舊的公寓、民宅等建築物，且狹小巷弄縱橫交錯，導致車輛行駛不易，每
逢違規停車或是例假日人潮眾多時，交通極易阻塞，加上淡水的地形夾山又面向海邊，這
種山與水並存的地區，加上淡水老街(淡水區中正路為主軸)的特殊人文環境，讓淡水老街
充滿了觀光發展的空間，也發展出極大的商業空間，致使每逢假日到此地觀光的遊客絡繹
不絕，也是消防搶救上的一大隱憂。
淡水老街實際上包含重建街、中正路與清水街，多數人以為中正路才是淡水最早的街道，

但是在淡水街區的發展歷史中，重建街才是名副其實最早形成的街道，這三條街的發展，
息息相關。
本人服務於淡水區的淡水消防分隊，本研究擬針對消防實務經驗、案件探討、統籌規劃分

析，希望規劃能在現有的消防人力編制及消防器材模組化運用下，研究出可以精進淡水區
火災搶救之對策，以求建立更完善火災搶救機制，找出適合淡水區火災搶救之原則。如何
精進淡水區火災搶救，為本研究主要動機。

二、文獻回顧
近年來都市防災的觀念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在災害的相關研究中，多著眼於應災救災的需

求，對於都市災害發生的空間區位特性與影響因素等之研究，相對較為欠缺。因此，若能
有較深入之探討，將有助於事前防災與減災之相關規劃，為該研究之重點所在。
淡水區因為獨特的交通、地理位置、人文特色等因素，造就了萬一火災發生將面臨搶救困

難的高風險因子，接連並排的老舊建築物、交通常態性阻塞、消防栓的不便利性等諸多複
雜不便利性皆是導致搶救延誤，以致火災擴大延燒人命傷亡的潛在因子，表2-1為淡水區近
年來有導致人命傷亡(A1案件)的火災事件。

表2-１ 淡水老區近年A1案件火災案例分析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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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器材模組化之研究-以淡水區為例

三、火災搶救精進對策探討

3-1 淡水區火災搶救執行面瓶頸

3-1-1搶救時間過長
火災具有不斷發展、變化與無窮擴大之特性。只要可燃物綿延不斷，又無其他足以阻斷燃

燒之因素，則其燃燒之面積與經過時間之平方成正比。即「建築物火災t²成長理論」 [5]，
又根據UL's Fire Safety Research Institute的報告指出，火場內的受困者停留時間越久
受到的熱傷害越嚴重，消防隊如果越快對火場出水降溫，受困者受到的熱傷害就會減輕，
足可證明搶救速度對受困者來說非常重要。而搶救時間過長的原因分別說明如下:
1.、消防救災器材使用僵化

(1)平面佈署水帶
目前關於平面佈線的做法，下車後拿取水帶後，水帶一條接著一條往前方延伸，並確實

接上公母接頭。此作法因需拿取水帶、水帶延伸及接上接頭所耗費之時間較長。
(2)梯間佈署水帶
現行之字型水帶的收法，大多使用水帶紮片固定公母接頭，背上肩行走時，另一端總會

甩動且可能勾到障礙物；再者，梯間佈線時拆解較不方便，也需將水帶紮片回收，火警現
場水帶紮片容易遺失，使各分隊數量不足不敷使用。
2、交通不便
淡水的人口不斷成長，聯外道路不足，環評委員認為興建淡北道路恐影響紅樹林生態，

卻忽略了「人的生態」，讓淡水交通每況愈下，居民飽受塞車之苦外。20年前淡水區人口
總數僅有約10萬人，現已增長至近18萬人，長年來卻始終只有台二線(民權路-中正東路)這

條聯外道路，導致淡水終日塞車，不僅耽誤上下班，更延誤救災車輛黃金救援時間。

假日人潮巔峰期，觀光客以搭乘節運者最多數，騎乘自行車、機車者次之，其次是渡船、
開車。且前往淡水的主要道路是由中正東路延續民權路之雙向二線道，平時交通就常常有
阻塞之現象，若逢重大事故，救災車輛往往困於車潮中不利於行。
逢週末人潮巔峰時期，人潮往往聚集於中正路(淡水觀光老街主軸)及環河道路(觀賞河畔景
色)，若不幸淡水觀光老街內發生災，短期內人潮疏散及交通阻塞均是救災人員前往現場的
不利因子。

3-2-2 郊區地址紊亂跳號
淡水區郊區建築物密度不如市區高，但建築物錯落於田野山區間，建築物門牌地址不

易辨別，之號門牌地址多(例如下圭柔山100之3號)，而且無連貫性有時分佈於不同方向，
導致如有緊急事故發生時，消防單位難以快速到達事故地點進行搶救，甚至當地年長者僅
以里別幾號報案，而非以路名報案，更是增加辨別難度，故地址的紊亂難以辨別，更是火
災案件搶救的一大潛在風險。

3-2-3 消防搶救受到限制
(1)障礙物限制
如前段所述，淡水觀光老街逢假日往往人滿為患，加上中正路寬度不大，僅能免強容納一
台消防車輛單向行駛，向外延伸的巷弄有多數寬度甚至未達3公尺，如再加上路邊停放的機
車、招牌等因素，消防車輛行駛老街內，將會受於諸多限制，減緩行駛速度，甚至因空間
受限無法轉彎，造成前往救災途中，動彈不得，反而成為阻力，嚴重影響救災效率。圖3-4
為淡水觀光老街巷弄內消防車行駛受阻礙的照片。
(2)消防栓限制
淡水區內之消防栓多以地下式消防栓為主，在實際火警救災上，地下式消防栓需以工具

撬開，而卡榫孔洞又時常因砂石卡住，加上消防單位無配發相對應尺寸之撬開器材，且撬
開後消防栓開口常有泥沙淤積，極為不便。
地下式消防栓撬開後，需再接上立管、地下式消防栓開關，相較於地上式消防栓只需以

扳手式開關逆時針方向轉動即可開啟，地下式消防栓在使用操作上費力耗時甚鉅，在救災
之初，水源需求最大之時，往往造成極大的不便。

3-3 專家訪談
本研究之專家訪談，主要以約定時間當面訪談方式進行，採用對話、討論以及問題溝通

模式交談，除可增加資料蒐集的多元性外，更能藉此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想法、態度與改
進方案。訪談的對象以現職第一線且資深的消防人員為對象，透過救災經驗的分享來提供
更適合淡水觀光老街火災搶救方式。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概要
107年
8月8日

新北市淡水區中
山路72巷2弄

5層樓建築物的1-3樓全面燃燒，還往4樓延燒，儘管火勢已經在4點18分撲滅，火警不幸造成三
死一重傷三輕微嗆傷，其中三樓住戶-76歲爺爺、40歲爸爸及7歲兒子被燒成焦屍，同戶的68歲
奶奶則是送醫時意識模糊；隔壁棟的鄰居3人，則是吸入濃煙輕微嗆傷送醫。

111年
1月8日

新北市淡水區清
水街34巷9號2樓

5層樓建築物2樓冒出大量火煙，警消獲報派員迅速趕抵灌救，經消防員入內將受困一對李姓夫
妻（皆79歲）救出，經檢視兩人已無生命徵象，緊急送醫急救，均宣告不治。

111年
1月10日

新北市淡水區中
山路108巷10號2
樓

4層樓建築物2樓冒出猛烈火勢，並傳出有1人受困。由於巷弄狹窄，消防局調派36輛車、103人
趕往搶救，迅速撲滅火勢仍傳出憾事。

3-1-2 消防人力不足
淡水區的消防單位來論，淡水消防分隊每日上班人數約13人、竹圍消防分隊每日上班

人數約15人，滬尾消防分隊每日上班人數約4人，其中各單位1名值班，4名為救護車救護人
員(滬尾無救護車除外)，1-2名帶隊官(分隊長、小隊長)，淡水消防分隊備勤待命人員約為
6人，竹圍消防分隊約8人，但近年來消防勤業務日趨繁雜，包羅萬象，平時配合既定的訓
練、查察、宣導、開會、新增列管暨服務區查察等勤務，實際緊急事故發生時，第一時間
內可出勤人員(包含2名救護車救護人員)往往只有5人，消防戰力明顯不足，依照表3-2直轄
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明顯不符法定人力配置。依規定應配置人力為12-14
人，現行實際可出勤人力為5人。

3-2 淡水區潛藏危險因子分析
3-2-1 交通阻塞

中正路為淡水觀光老街的主軸，淡水老街泛指淡水中正路一帶（從渡船碼頭附近到與中山
路交會口路段），含其周圍鄰接之三民街、重建街、中正路與清水街等。多數遊客會搭乘
捷運至捷運淡水站後，由步行方式經中正路至淡水觀光老街，若開車則會由中山路開往文
化路，至文化路與建設街交叉口的停車場停車後，由建設街步行至淡水觀光老街，若騎乘
機車或自行車的觀光客，除了文化路與建設街交叉口有供機車、自行車停放之外，淡水捷
運站地下停車場及觀光老街內皆可供停放，又有部分觀光客是從八里渡船頭搭乘渡船前往
淡水渡船碼頭。

問題1:
對於淡水區的火災搶救，若您為轄區消防分隊指揮官，您會如何擬定一套方式來進行搶救？
A1：
現行火災現場應著重於人命之搜救，但考量淡水區的建築物比鄰而立，有延燒而擴大災情的潛在風險，其中又以民宅居多，
加上老街許多比鄰而立的建築物都是店面，在夜間都是沒有人居住在內，尤其淡水區的中正路8巷延伸至中山路129巷的巷弄
很狹小，因為這條街道上有數間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所規定的甲類場所第一目，到了夜間民眾反而比較多
這時第一時間的疏散就顯得特別重要，考量到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特別近，火勢容易有延燒的可能，依照現行的作戰模式，主
力車通常是小型水箱車，司機可以再另外單獨佈署一條水線進行周界防護或針對起火戶進行過度射水，雖然淡水區第一到現
場的單位作為可能有限，但第二到場的支援單位距離應該不會太久，銜接上應該比較沒問題，而分隊與分隊之間的戰術默契
指揮官對於案情的交接、車組的停放、水源的佔據…等都是可以藉由平常的演練來增進的。
A2：
淡水很多狹小的巷弄，尤其淡水老街街道寬度不足，要供大型車輛，如水庫車、雲梯車等雙向會車有困難，如果前期到場的
單位車輛停放不當，甚至可能影響後續支援單位車輛的通行，反而造成阻力，因此第一階段的車輛停放位置及動線預留的重
要性不可輕忽，初期指揮官如果判定火場正面明顯無法停放雲梯車，應該要指示同仁把雲梯車等大型車輛停放在其他不會影
響後續車輛的位置，停放時也要考量不要佔據可能設置大量傷病患、救護車集結區或人員休息區，以及大隊幕僚作戰空間的
地方。作戰的區域規劃上必須合宜，火場的各面向都要有一組人員防護，阻隔延燒，惟因特別注意各組進入室內搶救同仁的
安全管制，火場初期環境混亂，容易忽略不知道誰有進入搶救，主力車司機務必做好安全管制，才能在高效率的救災之外，
也能掌握我們自身人員的救災安全，但考量現實情形消防人力缺乏，上述理想在初期到達現場若要完全有效率的執行，實在
不容易，除了補足人力，我們能做的就是不停的藉由訓練讓同仁熟能生巧，臨危不亂。
A3：
今(民國111)年1月8日及同月10日，在相隔兩日的時間點，在淡水區都發生了有人命死亡的火警案件，回顧兩件火警都是住家
堆滿雜物導致初期搶救困難，而且周圍道路巷弄狹小，消防車輛難以進入，民眾家裡堆放雜物只能平常多宣導，至於狹小巷
弄可藉由平常的兵棋推演，擬定更好的搶救方案跟車輛佈署，同仁如何在狹小巷弄內長距離佈署水線，也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此外，目前的救災模式，若需其他單位支援，通常是由第一到現場的初期指揮官(轄區消防分隊長或小隊長)將現場情形及有
無需要其他機關支援回報給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再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去聯繫其他機關單位，需橫向聯繫各單位如台電、自
來水、瓦斯、警察、軍方、醫療等等各機關(構)相互支援，但是實際上，因各單位之間無隸屬關係，救災現場通常各自為政
缺乏一個整合性的平台由統一的指揮官指揮、調度、協調、聯繫，並掌握救災進度，統一回報給各機關的指揮中心。因此，
我認為應該加強各機關的協調能力，以因應火災搶救各單位群龍無首之現況。

問題2：
淡水區的火警，可以如何有效預防?
A1：
平常消防宣導應多提醒民眾家中物堆放過多雜物，並以今年度火災人命傷亡案件為例，讓民眾檢視家中的潛在火災危險因子，
降低可能造成火災的風險，另外也要宣導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優點，建議民眾最好在家中每個房間、客廳、走廊都能裝設，
才能有效全面防護，另外火災搶救方面，應該要因應淡水地區的狹小巷弄，針對道路寬度不足3.5公尺的巷弄及水源缺乏等搶
救條件較嚴峻的地方進行兵棋推演，實兵演練，最好能夠臨近分隊都參與到，增進彼此火災搶救上的作戰默契。
A2：
落實服務區查察，依規定將供公眾使用場所予以列管，並要求檢修申報，不但符合法令，也能落實消防設備的設置及降低火
災發生因子，除了消防法令的範圍，也應該積極針對頂樓加蓋的違章建築、建築物內逃生通道阻塞、巷弄間的違規招牌等不
利於火災搶救因子違規查報，報請業管單位進行處理，並協請警察針對狹小巷弄的違規停放車輛加強取締，以免阻擋救災動
線。
A3：
以容易造成火災的危險因子去考量的話，淡水區有許多店家並排，以淡水老街(中正路)最多，且很多都有使用瓦斯桶之情形
以此點切入去做防範的話，我認為也可以宣導讓民眾與瓦斯行業者簽訂定型化契約，消費者向瓦斯行購買液化石油氣皆應與
瓦斯行簽訂定型化契約範本，透過契約簽訂才可以保障買賣雙方權益。另外請各分隊加強針對串接的瓦斯鋼瓶積極造冊
列管，並定期檢查是否有合乎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問題3：
以兵棋推演、實兵演練的方式去進行火災搶救任務之精進，要著重在哪一部分?
A1：
一般而言，消防分隊的兵棋推演、實兵演練都是以『優勢人力』去分配任務編組，但是實際需考量扣除其他外出勤務的人力，
所以略顯失真，無法完全發揮成效，應把重點放在以少量精簡的人力，各司其職，彼此知道對方要做什麼，發揮最大的功能，
演變出各分隊自成一格的模式，再藉由各分隊彼此精進討論，不斷實兵演練，彼此搭配，才能兵棋推演出最實際最佳的狀況，
找出能改進的空間，優化最有限的人力。
A2：
目前的救災模式，需橫向聯繫各單位如台電、自來水、瓦斯、警察、軍方、醫療等各機關(構)相互支援，但是實際上，因各
單位之間無隸屬關係，救災現場通常各自為政，缺乏一個整合性的平台，並由指揮官統一指揮、調度、協調、聯繫，並掌握
救災進度，統一回報給各機關的指揮中心。所以實兵演練應該請台電、自來水、瓦斯、警察、軍方、醫療等各機關參與，比
較能接近真實狀況，藉由演練討論出彼此間調度、協調等事宜，如果初期指揮官能有效掌握對口各支援機關，應能精進火災
搶救效能。
A3：
我認為需要加強通報能力的部分，任何災害的救災進度都是由第一線的消防人員以無線電通訊設備回報給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如果第一到場的單位救災能力即可處理完畢，可先以無線電回報給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請後續支援單位不必到達，避免佔據
過多消防戰力，而影響隨時可待命供派遣之戰力；反之，如果第一到現場的單位指揮官評估現有消防戰力不足以應付時，則
應迅速回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請求其他單位的支援，以爭取救災效率，所以平時演練應加強無線電通報的部分，以應付救災
時瞬息萬變的案情摘要回報。此外無線電的回報應簡短，並說重點，避免過多冗言贅字及無意義的詢問，因佔據頻道而影響
訊息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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